中投•舟山三盛商业地产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12年第一信托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舟山三盛商业地产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 2011年10月28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1541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18个月，信托期限届满12个月时可提前终止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18－19层C、D区

邮政编码：310012

法定代表人：郭云钊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信托经理： 韩炜、陆一卿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本信托计划于2011年10月28日成立，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5410万元。

4、报告期：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1月27日

二、信托财产专户的开立情况

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立了信托财产专户。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1、报告期内信托资金运用

本报告期内信托资金全部用于受让佛山三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三盛”）享有的对舟山三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三盛”）的应收债权。该目标债权转让价款专项用于舟山三盛开发的“海景颐园”四期商业项目。
我司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将坚持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依照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对本信托计划进行尽责管理。

2、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适用时）

 (截至 2012年1月27日，单位:元)

	一、
	实收信托
	       154,100,000.00 

	二、
	资产运用
	154,100,000.00

	1、
	银行存款
	2,997,009.31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4,100,000.00


3、信托财产专户收支情况

本报告期间，信托财产专户收入3,167,539.31元。

(1)存款利息         784.31元；

(2)资金占用费收入 3,166,755.00元。

本报告期间，信托财产专户支出349,809.28元。

（1）营业税金177,338.28元
（2）律师费20,000.00元；

（3）资料印刷费1,751.00元

（4）评估费98,000.00元
（5）银行手续费220.00 元。

（6）代理费52,500.00元.
四、信托经理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信托经理无变更。

五、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

    无
六、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

    无
七、新增信托资金运用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和收益状况

无

八、“海景颐园”四期项目情况

“海景颐园”四期项目分为第一批A、C栋和第二批B、D栋，项目于2011年5月30日开始桩基工程，目前两批都已完成桩基工程，第一批已完成正负零节点，并于2011年12月18日开盘，第二批目前正在申请预售证。
截止2011年12月底，项目商业部分已销售面积5,557平方米，办公部分已销售面积8,799平方米，已完成销售额1.52亿元，回笼资金0.55亿元，为已实现销售总额1.52亿元的36%。
九、债务人舟山三盛财务情况

截止2011年11月30日，舟山三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210,020.75万元，总负债187,433.03万元，净资产22,587.72万元，扣除预收账款后的实际资产负债率为34%，债务人经营情况正常。
十、担保人佛山三盛财务情况

截止2011年11月30日，佛山三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本级总资产126,541.45万元，总负债117,522.06万元，净资产9,019.40万元。2011年1-11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33.22万元，实现净利润1,054.31万元，担保能力正常。
注：以上财务数据摘录自债务人、担保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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